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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 (交互交互交互交互強制強制強制強制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 2007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4 日會議上日會議上日會議上日會議上  

所所所所提提提提事項事項事項事項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  

 

 本 文 件 回 應 法 國 工 商 總 會 ( “ 法 國 總 會 ” ) 及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分 別 於

2 0 0 7年 5月 1 4日 及 2 0 0 7年 5月 1 5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該 兩 份 意 見 書 於 2 0 0 7

年 5 月 2 8 日 交 予 政 府 當 局 )， 以 及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 0 0 7年 5 月 1 4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事 項 。  

2 .  在 討 論 上 述 某 些 事 項 時 ， 我 們 也 會 提 及 政 府 當 局 對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 0 0 7年 4 月 3 0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事 項 的 回 應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 )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 2 ) 2 0 9 1 / 0 6 - 0 7 ( 0 1 ) )，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對 代 表 團 體 及 意 見

書 就 條 例 草 案 發 表 的 意 見 作 出 的 綜 合 回 應 ( “綜 合 回 應 ” )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 2 ) 2 0 9 1 / 0 6 - 0 7 ( 0 2 ) )。該 兩 份 回 應 均 於 2 0 0 7年 6 月 4 日 發 出。 

 

I .  法國總會的意見法國總會的意見法國總會的意見法國總會的意見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條 例 草 案 第 3 及 5 ( 2 ) ( b )條 )  

3 .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下 文 第 1 2 至 1 6 段 詳 細 討 論 與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有 關 的

事 宜 。  

4 .  條 例 草 案 第 5 ( 2 ) ( b )條 重 複《 安 排 》第 一 條 有 關 書 面 管 轄 協 議 的 規 定。 

5 .  條 例 草 案 並 不 試 圖 改 變 內 地 或 特 區 的 司 法 管 轄 規 則，這 點 從《 安 排 》

第 九 條 第 一 款 第 (三 )項 (由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 1 ) ( e )條 落 實 )等 條 文 可 見 一

斑 。 該 條 文 訂 明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判 決 的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是 根 據 執 行 地 的

法 律 ， 執 行 地 法 院 對 該 案 享 有 專 屬 管 轄 權 。  

6 .  政 府 當 局 相 信，實 施《 安 排 》有 助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內 主 要 解 決 爭

議 中 心 的 地 位。 當 事 人 如 不 擬 在 內 地 進 行 訴 訟， 可 在 符 合 上 述 內 地 司 法

管 轄 規 則 的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選 擇 在 香 港 法 院 解 決 爭 議，因 為 他 們 知 道 香

港 法 院 的 判 決 可 在 內 地 強 制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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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的 衝 突 －－《 仲 裁 條 例 》  

7 .  正 如《 安 排 》一 樣，條 例 草 案 並 不 涉 及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事 宜 。 這 點 可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得 到 證 明 ：條 例 草 案 規 定 ， 只 有 根

據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 由 指 定 法 院 作 出 的 內 地 判 決，才 可 按 照《 條 例 草 案 》

登 記 。  

申 請 期 限 (第 7 條 )  

8 .  第 7 條 跟 隨《 安 排 》 1 第 八 條 的 規 定， 就 申 請 登 記 內 地 判 決 訂 下 期

限 。 政 府 當 局 注 意 到 ，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 2 第 二 百 一

十 九 條 在 內 地 向 人 民 法 院 申 請 執 行 判 決 的 期 限， 與 此 相 同。 由 於 條 例 草

案 就 內 地 判 決 的 登 記 和 執 行 作 出 規 定，跟 隨 內 地 法 律 就 這 類 申 請 所 訂 的

期 限 ， 是 合 邏 輯 和 合 理 的 做 法 。  

9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5 ( 2 ) ( d )條 (反 映《 安 排 》第 一 和 二 條 的 內 容 )，已 申

請 在 香 港 登 記 的 判 決 也 可 以 在 內 地 執 行 。 按 政 府 當 局 的 理 解 ， 在《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二 百 一 十 九 條 規 定 的 期 限 之 後 提 出 的 申 請 將 不 會 受 理。 因 此

對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的 登 記 申 請， 我 們 只 能 採 用 同 一 個 期 限。這 也 與 第

3 1 9 章 第 4 ( 1 )條 ( b )款 相 符。 該 款 規 定， 如 在 申 請 當 日 該 外 地 判 決 在 原 訟

法 院 的 國 家 不 能 實 際 強 制 執 行 ， 則 該 判 決 不 得 予 以 登 記 。  

在 內 地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判 決  

1 0 .  關 於 在 內 地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判 決，法 國 總 會 所 表 達 的 關 注，與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及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對 這 方 面 可 能 遇 到 的 困 難 所 表 達 的 關

注 ， 十 分 相 似 。 政 府 當 局 會 引 用 綜 合 回 應 第 2 5 至 2 6 段 來 回 應 此 事 項 。  

11 .  政 府 當 局 希 望 指 出 ，《 安 排 》 憑 藉 條 例 草 案 實 施 後 ， 如 某 宗 案 件 的

內 地 判 定 債 務 人 在 香 港 擁 有 資 產，判 定 債 權 人 可 針 對 該 判 定 債 務 人 在 香

港 的 資 產， 申 請 登 記 和 強 制 執 行 有 關 的 內 地 判 決。這 樣 的 強 制 執 行 機 制

現 時 並 不 可 行 。  

                                                      

1  2006年 7 月 14 日簽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

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2  1991年 4 月 9 日第八屆全國人大通過，並於同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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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大律師公會在大律師公會在大律師公會在大律師公會在 2 0 0 7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 5 日進一步提出的意見日進一步提出的意見日進一步提出的意見日進一步提出的意見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1 2 .  大 律 師 公 會 在 2 0 0 7年 5 月 1 5 日 再 次 來 信，信 中 引 述 了 周 偉 雄 先 生

在《 香 港 律 師 》( 2 0 0 7年 5 月 號 )發 表 的 一 篇 文 章。周 先 生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就 是 如 果 當 事 人 在 訂 立 管 轄 協 議 時 不 慎 指 定 了 錯 誤 的 法 院 審 理 爭 議，會

有 什 麼 後 果 。 大 律 師 公 會 亦 詢 問 ， 如 果 案 件 移 交 另 一 內 地 法 院 審 理 ， 雖

然 該 法 院 並 非 當 事 人 在 管 轄 協 議 中 選 用 的 法 院，但 同 樣 是 條 例 草 案 所 訂

的 指 定 法 院，那 麼 該 法 院 其 後 作 出 的 判 決 是 否 符 合 條 例 草 案 第 5 條 的 規

定 。  

1 3 .  政 府 當 局 在 2 0 0 7年 5 月 11 日 給 法 案 委 員 會 秘 書 的 回 覆 中，表 明 有

意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第 3 ( 1 )和 ( 2 )條，以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方 式，將 “指

明 由 香 港 某 法 院 ”和 “指 明 由 內 地 某 法 院 ”分 別 修 改 為 “指 明 由 香 港 法 院 或

其 中 任 何 法 院 ”和 “指 明 由 內 地 法 院 或 其 中 任 何 法 院 ”。上 述 經 修 訂 的 用 語

能 更 準 確 反 映《 安 排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的 規 定 ， 即 雙 方 當 事 人 須 以 書 面 形

式 明 確 約 定 內 地 任 何 人 民 法 院 或 者 香 港 任 何 法 院 對 爭 議 事 宜 具 有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  

1 4 .  正 如 政 府 當 局 在 法 案 委 員 會 先 前 (特 別 是 5 月 1 4 日 )的會 議 上 所 表

明 ，《 安 排 》 旨 在 涵 蓋 (就 內 地 而 言 )由 指 定 法 院 (載 列 於 條 例 草 案 附 表 1 )

所 作 的 判 決 ， 但 有 關 合 同 須 具 有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或 某 一 特

定 法 院 。 不 過 ，《 安 排 》 (參 考 第 一 條 和 第 三 條 )並 沒 有 規 定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 (條 例 草 案 所 界 定 的 )的 雙 方 當 事 人 的 選 擇 只 限 於 特 別 的 指 定 法 院 。  

1 5 .  內 地《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適 用 於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合 同 的

雙 方 當 事 人 可 選 擇 法 院 管 轄 ，但 須 受 某 些 限 制 。政 府 當 局 已 就《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二 十 五 條 向 委 員 提 供 資 料 (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 2 ) 1 6 4 1 / 0 6 - 0 7 ( 0 1 ) )。若 當 事 人 選 用 的 法 院 被 視 為 沒 有 管 轄 權，案 件 會

根 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移 送 可 行 使 管 轄 權 的 法 院 。 若 受 移 送 的

法 院 是 指 定 法 院 ， 該 法 院 作 出 的 判 決 亦 納 入 《 安 排 》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內 。  

1 6 .  內 地 判 決 如 在 其 後 申 請 登 記 時 ，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的 有 效 性 出 現 問 題 ，

這 將 會 由 指 定 法 院 按 規 管 的 法 律 處 理。 對 於 這 個 問 題，政 府 當 局 會 以 討

論 類 似 問 題 的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第 1 4 段 的 內 容 ， 作 為 依 據 。 雖 然 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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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方 可 以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的 有 效 性 為 理 由 ， 反 對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行 判 決 ，

但 他 必 須 在 符 合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將 判 決 的 登 記 作 廢 的 理 由 )規 定 的 情

況 下 ， 才 可 提 出 反 對 。  

 

I I I .  2 0 0 7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 4 日日日日 法法法法案委員會會議提出的事項案委員會會議提出的事項案委員會會議提出的事項案委員會會議提出的事項  

“內 地 判 決 ”的 範 疇 及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 ”  

1 7 .  2 0 0 7年 5 月 1 4 日 會 議 席 上 ， 法 案 委 員 會 一 些 委 員 表 示 ， 條 例 草 案

應 只 適 用 於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 中 由 指 定 法 院 作 出 的 判 決。對 於 委 員 提 出

的 關 注 ， 政 府 當 局 定 會 盡 力 找 出 方 法 及 措 施 ，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 不 過 ，我

們 須 緊 記 ，條 例 草 案 的 目 的 是 讓《 安 排 》得 以 生 效 ， 因 此 條 例 草 案 的 條

文 必 須 與 《 安 排 》 的 內 容 相 符 。  

1 8 .  至 於 在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之 後，是 否 可 以 就 該 日 之 前 訂 立 的 指 明 合 約 訂

立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的 問 題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是 可 以 的 。《 安 排 》 第 十 七 條 訂

明 ，《 安 排 》 僅 適 用 於 自 《 安 排 》 生 效 之 日 起 作 出 的 判 決 。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亦 訂 明 ，《 安 排 》 僅 適 用 於 自 《 安 排 》 生 效 之 日 起 訂 立 的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所 需 的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關 於 引 起 爭 議 的 指 明 合 約 須 於 何 時 訂 立，《 安

排 》並 沒 有 明 文 規 定 。 因 此 ， 不 論 有 關 的 指 明 合 約 在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之 前

或 之 後 訂 立，也 不 論 該 所 需 的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是 否 訂 明 處 理 合 約 引 起 的 一

切 事 宜 或 某 些 特 定 事 宜 ，《 安 排 》 也 適 用 於 有 關 該 指 明 合 約 的 所 需 的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1 9 .  政 府 當 局 確 認，條 例 草 案 所 載 把 內 地 判 決 的 登 記 作 廢 的 理 由，反 映

《 安 排 》 第 九 條 的 規 定 。  

2 0 .  政 府 當 局 不 建 議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加 入 保 障 條 款 ， 賦 權 法 院 以 作

出 判 決 的 法 院 與 爭 議 並 無 實 際 及 密 切 關 係 為 由 ， 把 內 地 判 決 的 登 記 作

廢 。 關 於 這 一 點 ，我 們 引 用 2 0 0 7年 5 月 11 日 提 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資 料 文

件。這 份 文 件 討 論 關 於 拒 絕 認 可 或 強 制 執 行 與 爭 議 並 無 實 際 及 密 切 關 係

的 外 地 法 院 所 作 出 的 判 決 的 普 通 法 規 則 (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C B ( 2 ) 1 8 2 7 / 0 6 - 0 7 ( 0 1 )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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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如 以 上 述 理 由 拒 絕 認 可 和 執 行 內 地 法 院 判 決，有 違

普 通 法 規 則 ， 而 且 與 第 3 1 9 章 不 一 致 。 上 述 理 由 也 並 非《 安 排 》所 訂 可

以 拒 絕 認 可 和 執 行 判 決 的 理 由 之 一，因 此 不 能 加 進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內。 

有 關 仲 裁 裁 決 的 統 計 數 字  

2 2 .  根 據 司 法 機 構 的 資 料，《 2 0 0 0年 仲 裁 (修 訂 )條 例 》獲 通 過 後，在 2 0 0 0

年 1 月 至 2 0 0 7年 3 月 期 間，司 法 機 構 共 接 獲 7 2 宗 執 行 內 地 仲 裁 裁 決 的

申 請，詳 情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這 些 申 請 全 部 都 獲 法 庭 批 准，但 其 後 在 5 宗 申 請

中 ， 批 予 許 可 的 命 令 被 作 廢 ，主 要 原 因 是 與 訟 雙 方 同 意 撤 銷 申 請 ，或 者

法 庭 根 據《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第 4 0 C 和 4 0 E 條 訂 明 的 理 由 拒 絕 准 予

執 行 裁 決 。  

2 3 .  根 據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 “仲 裁 中 心 ” )提 供 的 資 料，自 2 0 0 2年 起 由 仲

裁 中 心 處 理 的 仲 裁 案 件 總 數 及 與 訟 雙 方 分 別 來 自 香 港 及 內 地 的 仲 裁 案

件 數 目 ， 列 於 下 表 －  

年 份  仲 裁 案 件 總 數  與 訟 雙 方 分 別 來 自 香

港 及 內 地 的 案 件 數 目  

2 0 0 2年  3 2 0  2 3  

2 0 0 3年  2 8 7  1 8  

2 0 0 4年  2 8 0  3 2  

2 0 0 5年  2 8 1  5 0  

2 0 0 6年  3 9 4  6 2  

 

2 4 .  以 上 統 計 數 字 顯 示，仲 裁 中 心 近 年 處 理 涉 及 與 訟 雙 方 分 別 來 自 香 港

和 內 地 的 仲 裁 案 件， 數 目 不 斷 上 升 。這 些 數 字 足 以 顯 示， 在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實 施 後，香 港 當 事 人 仍 可 選 擇 在 香 港 就 他

們 的 爭 議 進 行 仲 裁 。  

 

 

律 政 司  
2 0 0 7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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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000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申請在香港執行的內地仲裁裁決申請在香港執行的內地仲裁裁決申請在香港執行的內地仲裁裁決申請在香港執行的內地仲裁裁決 

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的的的的

個案宗個案宗個案宗個案宗數數數數 
申請將命令作廢申請將命令作廢申請將命令作廢申請將命令作廢的個的個的個的個

案宗數案宗數案宗數案宗數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仲裁仲裁仲裁仲裁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拒拒拒拒絕絕絕絕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拒拒拒拒絕絕絕絕 

CIETAC註1(北京) 15 0 0 5 

CIETAC (上海) 7 0 1 2 

CIETAC (深圳) 6 0 0 1 

常州仲裁委員會 2 0 1 0 

2000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0 0 2 8 

CIETAC (北京) 5 0 1 0 

CIETAC (上海) 1 0 0 1 

CIETAC (深圳) 3 0 1 0 

重慶仲裁委員會 1 0 0 1 

汕頭仲裁委員會 1 0 0 0 

2001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1 0 2 2 

CIETAC (北京) 3 0 0 0 

CIETAC (深圳) 1 0 0 0 

CIETAC (上海) 1 0 0 0 

上海仲裁委員會  1 0 0 0 

南通仲裁委員會 1 0 0 0 

2002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7 0 0 0 

CIETAC (北京) 1 0 0 0 

CIETAC (上海) 1 0 0 0 

CIETAC (深圳) 3 0 0 1 

深圳仲裁委員會 1 0 0 0 

北京仲裁委員會 2 0 0 0 

廣州仲裁委員會 1 0 0 0 

青島仲裁委員會 1 0 0 0 

2003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 0 0 1 

                                                      

註 1    CIETAC：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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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的的的的

個案宗個案宗個案宗個案宗數數數數 
申請將命令作廢申請將命令作廢申請將命令作廢申請將命令作廢的個的個的個的個

案宗數案宗數案宗數案宗數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仲裁仲裁仲裁仲裁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機關名稱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拒拒拒拒絕絕絕絕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拒拒拒拒絕絕絕絕 

CIETAC (北京) 1 0 0 0 

CIETAC (深圳) 1 0 0 0 

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 1 0 0 1 

2004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 0 0 1 

CIETAC (北京) 2 0 0 0 

西安仲裁委員會 1 0 0 0 

海口仲裁委員會 1 0 1 0 

2005 

全全全全年年年年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 0 1 0 

CIETAC (北京) 4 0 0 1 

CIETAC (深圳) 2 0 0 0 

2006 

全年合計全年合計全年合計全年合計 6 0 0 1 

北京仲裁委員會 1 0 0 0 2007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7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 1 0 0 0 

2000年至年至年至年至2007年年年年(截至截至截至截至3月月月月)總總總總計計計計 72 0 5 13 

 


